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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虚构叙述的“双层区隔”原理
———对王长才与赵毅衡商榷的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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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虚构叙述虽不具有现实指称性，但可以经历从经验到纪实再到虚构的转化，对虚构叙述的接收最终必

然还原为感知经验。虚构叙述是“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并非再现两次必然为虚构，而是虚构必然被再现两次，必

然与经验世界隔两层。文化程式不但是判断虚构叙述的主要依据，而且是叙述对象的指称性的判断依据。区隔框

架与叙述者框架是重合的，区隔问题与叙述分层问题也是重合的，它们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观察角度。区隔可以

有多度区隔。双层区隔是纯抽象思考，并非每个区隔都在文本中有具体显现。虚构叙述的“双层区隔”原理的发现

是对广义叙述学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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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识别与判定是一个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

题。其漫长的讨论过程和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几

乎相当于宣布虚构问题无解。赵毅衡的《广义叙述

学》对这一难题进行了挑战性的解释，用“双区隔原

则”为虚构叙述的判定建立起一个模型框架，具有

真知灼见。但是，由于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导致该

理论极容易被误解，也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完善。
虽然如此，澄清双层区隔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当下

叙述学研究的必须。
正是由于“双层区隔”问题难于被准确理解，

《文艺研究》2015 年第 7 期发表了一篇很有份量的

商榷文章: 王长才教授的《梳理与商榷———评赵毅

衡〈广义叙述学〉》［1］( P151 － 160) ( 下文简称《商榷》) ，对

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并提出

了四条商榷意见。其中一条就是针对“双层区隔原

则”的。笔者看到此文时异常欣喜，因为这不仅说

明《广义叙述学》所论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高

度重视，而且说明学界已经形成一种正面商讨学术

问题的良好风气。王长才称商榷是为了向赵先生

“表达敬意”，本文论辩的主要目标，既是辨析清楚

“双层区隔原则”的内涵，bn j 以这种方式向二位学

者表达敬意。

一 虚构叙述如何与经验世界关联

《商榷》一文提出的第一组问题是: “虚构叙述

不具有对现实的指称，不会经历从经验到纪实世界

再到虚构世界的转化，那么如何确认它先经历了一

度区隔才到了二度区隔呢? 第一层再现框架，又是

如何再现并不存在的经验世界呢?”［1］( P151 － 160)

首先，虚构叙述不具有对现实的指称，这是对

的，因为虚构的“接收者不问虚构文本是否指称‘经

验事 实’，他 们 不 再 期 待 虚 构 文 本 具 有 指 称

性”［2］( P7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虚构叙述不会经历

从经验到纪实再到虚构的转化。《广义叙述学》接

下来所举的霍尔所举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我

看到某人摔了一个杯子，这是经验。我转过头去，心

里想起这个情景，是心像再现; 我画下来，写下来，是

用再现构成纪实叙述文本; 当我把这情景画进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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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把这段情景写进诗歌小说，把这段录像剪辑成电

影，就可以是虚构叙述的一部分，它可以不再纪实，

不再与原先握在手中的那个杯子对应。”［2］( P76) 虚构

叙述中的对象，完全可以来自纪实，并进而来自经

验。之所以是虚构，只不过接收者“不期待”该对象

具有一个“事实”的指称，并不是说它就不能是事

实。恰恰相 反，“虚 构 型 叙 述，讲 述 则 是‘无 关 事

实’，说出来的却不一定不是事实”。［2］( P65) 虚构判

定，并不以是否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以接收者认为该

叙述是否“有关事实”为依据。双层区隔原则的目

的“就是要找出一个能够替代‘塞尔原理’的，以接

收者二次叙述为中心的可能的理论原则”，［2］( P72) 读

者才是核心。
把霍尔所举例子反过来看，读者对任何虚构叙

述的理解，必然经历一个相反的过程，虚构叙述中的

对象首先被还原为一度区隔中的纪实，再还原为心

像，最终还原为经验。不同的是，读者并不期望这个

被还原的经验能够与现实经验对接，因为该被还原

的经验经历了“二次区隔还原”。虚构叙述是代理

叙述，就是作者委托叙述者( 或叙述框架) 叙述，而

该被委托人不具有现实指称性，无法追责。纪实叙

述相反，叙述者( 或叙述框架) 具有现实指称性，可

以被追责。
其次，之所以出现这个疑问，可能是由“纪实”

“事实”“真实”这一组概念的混用引起的。赵毅衡

说得非常明白，虚构的对立面是“纪实”，而不是“真

实”，也不是“事实”。我们必须首先区分这几个概

念，才可能理解虚构叙述中“双层区隔”的真正含

义。请看赵毅衡的表述:

所有的纪实叙述，不管这个叙述是否

讲述出“真实”，可以声称 ( 也要求接受者

认为) 始终是在讲述“事实”。虚构叙述的

文本并不指向外部“经验事实”，但它们不

是如塞尔说的“假作真实宣称”，而是用双

层框架切出一个内层，在区隔的边界内建

立一个只具有“内部真实”的叙述世界，这

就是笔者说的“双层区隔”原则。［2］( P73)

在定义“纪实”的时候，他分别用了“真实”和

“事实”两个不同的词语，而这两个不同的词语与

“纪实”的差别是很大的。“事实”类似于“经验事

实”，而“真实”相当于“内部真实”。就是说，“事

实”是叙述与“经验”的连接关系，“真实”是文本内

部的逻辑关系。“纪实”与“真实”没有直接关系，只

与“事实”有一定关系。这正如翟玉章理解罗素的

“事实”概念时指出的，“就对真假的说明而言，有事

实并不比没有事实多出什么东西”，而李主斌则指

出:“可以确定的是，翟教授要批评的是事实概念，

而非符合概念。”［3］( P19 － 24) 这里的“符合”即真实，显

然与事实不一样。
所以纪实叙述并不以“真实性”为判断标准，但

是它要以“有关事实”为判断依据。但是，纪实并非

事实，它只是“声称”和“要求接收者认为”他在讲述

事实。即是说，“纪实”只不过起一种引导作用，它

要求接收者按照有关事实的方式去理解。纪实的内

容并非一定是已有的经验，它只是有关经验。
《广义叙述学》开宗明义地列举了许多“纪实型

体裁”的类别。过去向度中有历史、传记、新闻、日

记、坦白、庭辩、情节壁画; 过去现在向度中有纪录

片、电视采访; 现在向度中有现场直播、演说; 类现在

向度中有心传; 未来向度中有广告、许诺、算命、预

测、誓言［2］( P1)。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些纪实

叙述，很多都不是“事实”，甚至可以说每一种都可

以不是事实。例如许诺可以不兑现，算命可以乱说，

誓言可以不履行，新闻可以做假，纪录片可以摆拍。
但是即使是“非事实”，因为在纪实体裁中，所以它

仍然是纪实。当然，纪实也可以不真实。例如假新

闻，我们可能根据新闻的自相矛盾( 不真实) 而判断

它是假新闻，但是放在新闻板块，并用新闻体裁叙

述，就只能判断“作假”“反事实”，而不能判断它是

“虚构”，所以它仍然属于纪实。又如诸葛亮上演的

“空城计”，诸葛亮用“纪实”的方式把“事实”告诉

司马懿:“城里没有人”，但却显得很不“真实”，司马

懿打死都不信。正是这个原因，伊瑟尔认为“在后

现代主义话语中，具体化总体上已从虚构中被勾销

是合乎逻辑的”［4］( P183)。
换句话说，判断一个文本是否是纪实，既不是依

据是否是“事实”，也不是依据是否“真实”，而是依

据该文本的表达与接受是否约定“有关事实”。它

只是一个文化程式的约定，而不是真实性判定，更不

是事实性判定。《商榷》在质疑中大约混淆了这几

个概念。例如: “虚构和真实之间存在着另一种区

隔，这也容易理解。”他这里说的“真实”，大约是指

“事实”。但是他紧接着又说: “将虚构与真实之间

的区隔认定为是建立在一度区隔之上的二度区隔，

中间 的 逻 辑 关 联 笔 者 还 没 有 理 解 得 特 别 透

彻。”［1］( P151 － 160) 反复使用“真实”这个概念，将其与

“虚构”结合在一起来谈，当然让人糊涂，因为“虚

构”和“真实”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区隔，虚构只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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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存在区隔。
赵毅衡说，“一度区隔是再现框架”［2］( P74) ，意思

是说一度区隔是对经验世界的再现。经验事实并没

有处于一度框架之中，但是经验事实的符号化，就处

于一度区隔之中了。反过来看也很容易理解，正是

因为一度区隔是经验事实的符号化，所以一度区隔

就指向经验事实。因此，凡是处于一度区隔中的叙

述，一定是纪实叙述。但是，如果一度区隔中的叙述

并非是“已经经验的事实”，例如许诺、算命、假新

闻，我们又是按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呢? 道理是显

而易见的，因为我们认定这些叙述处于一度框架之

中，也就自动认为它与经验事实直接相关，所以我们

仍然将其理解为经验事实，只不过这是一种未经历

的特殊的经验事实而已。所以“一度区隔中的再现

文本，只 是 因 体 裁 程 式 而‘被 期 盼 解 释 为’透

明”［2］( P76)。其原因就是，一度区隔中的叙述，总是

“指向”经验事实，这只是一种文化程式上的惯性。
如果没有这个文化惯性，我们就无法用符号、叙述去

表述任何实在的东西或事件。再简单点说，“一度

框架”可以看作一种意向性，它迫使我们按照朝向

经验事实的方向理解。一度区隔内的符号文本再

现，是符号学、现象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一度区隔是符号文本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区隔，

所以一度区隔文本只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

上。没有经验事实，就不可能存在一度区隔内的符

号文本。甚至可以说，没有对事物的感知，就不可能

创造符号，甚至不可能有创造符号的冲动; 没有对事

件的感知，就不可能存在纪实叙述文本。以此类推，

二度区隔只能建立在一度区隔的基础之上，没有一

度区隔的符号文本，就不可能存在虚构，甚至不可能

存在虚构的冲动。这大概就是动物为什么不能虚构

的原因: 动物没有符号文本。二度区隔从命名和定

义上说，就只能是建立在一度区隔之内的，不然怎么

叫二度区隔呢? 一度区隔分开了经验与纪实，二度

区隔分开了纪实与虚构。
倪梁康总结了胡塞尔对“感知”和“想象”这两

个概念的区别，胡塞尔将二者之间的区别“看作是

不同的立义形式之间的区别”，“它们两者构成了直

观立义的本质”［5］( P58)。本质直观概念中的这两个

本源性的东西，正好可以用来解释纪实与虚构的区

别。“在纯粹感知中，内容与质料必须是相同的，而

在纯粹想象中，内容与质料必须是相似的”，因为

“想象把内容立义为对象的相似物，立义为对象的

图 像，而 感 知 则 把 内 容 立 义 为 对 象 的 自 身 显

现”［5］( P59)。移用到叙述学上可知，一度区隔中的叙

述来源于感知，二度区隔中的叙述来源于想象。纪

实叙述的追求是“相同”，虚构叙述的追求是“相

似”。无感知则无纪实，无想象则无虚构，这并不难

理解。要“相似”，必然要先有一个对被相似之物的

感知，这个“被相似之物的感知”，只能来自对象自

身显现的感知。所以，没有感知就不可能有想象，没

有纪实就不可能有虚构，没有一度区隔就不可能有

二度区隔。
现在让我们回到《商榷》所提的问题，对文字叙

述而言，“虚构叙述不具有对现实的指称，不会经历

从经验到纪实世界再到虚构世界的转化，那么如何

确认 它 先 经 历 了 一 度 区 隔 才 到 了 二 度 区 隔

呢?”［1］( P151 － 160) 这是因为任何虚构文本，必然首先是

一个符号文本。没有符号文本就不可能有虚构，所

以二度区隔必然先经历了一度区隔。戈德罗等人认

为，“任何长片都是一部关于自身摄制情况的纪录

片”［6］( P41) ，同理，任何一个文字类叙述作品也必然

是关于该叙述文本构思写作过程的纪实文本。构思

写作过程可以写出来( 例如序言、跋) ，也可以不写

出来，因为“一度再现可以缩得很短”［2］( P77) ，甚至完

全不见。小说一开始就直奔虚构故事，正如演员上

台即 开 始 演 出，“但 上 台 下 台 本 身，就 是 区

隔”［2］( P77) ，同理，“下笔”“收笔”“翻书”“合书”，也

是区隔。文字叙述的二度区隔，更多时候是阐释性

的，也是纯抽象的。
“第一层再现框架，又是如何再现并不存在的

经验世界呢?”这是因为只要处于第一层再现框架，

就必然被文化程式的意向性导向经验世界。即使这

个经验世界并不存在，它也必然指向经验世界。如

胡塞尔的观点，“当下化行为( 想象行为) 的现象学

本质在于，它们最终都要回归到感知之上”［5］( P60)。
解释叙述文本的过程也是如此，对任何虚构叙述的

解释，最终也要还原为经验，虽然这个经验事实上可

能并不存在。胡塞尔还认为，“单纯的想象，等同于

一种不设定的行为，即认为它不具有任何对现实存

在与否的执态。”［5］( P60) 就是说，基于想象的虚构文

本，不具有任何对现实存在与否的执态，它的指向

性，就不是经验事实。但是它可以被还原为某种经

验，不然，我们如何感知虚构故事中的事件呢? 甚而

至于，虚构文本可以通过信念的方式转化为经验事

实，例如陶久胜发现:“复仇剧斥责罗马教廷的腐败

与虚伪，批评天主教的弥撒圣餐和偶像崇拜，演练新

教的圣餐隐喻和见证修辞，让观众借助符号意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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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真理和通过移情产生强大的信仰理想。剧作家们

以此种方式服务于王国政治，让国民与新教发生国

家认同，帮助英王建立新教共同体。”［7］( P128 － 134)

伊瑟尔概括了费英格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共同

点:“像费英格一样，胡塞尔认为意识的意向性———
就其包含了一个意向行为而言———是一个虚构的因

素不能被否定的空虚的幻影。但是既然甚至空虚的

幻影都必须导向某物，意识总是通过意向性被指向

对某个地方的某个事物的意识。”［4］( P148) 费英格的

“仿佛”哲学因而就建立在这样一个最低限度的纲

领之上:“只有被感觉到的东西，才是在对世界的感

知中与我们相对的东西，不论它是外在的或是内在

的，都是真实的”［4］( P150)。

二 再度媒介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商榷》提出的第二组问题是:“再度媒介化( 二

度区隔) 和一度媒介化 ( 一度区隔) 是否有质的不

同? 为何再现了两次就会成为虚构? 仅与经验世界

隔了两层就必然变成虚构吗?”［1］( P151 － 160)

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广义叙述学》对虚构

叙述的一种表述: “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2］( P76)。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艺术化的表述，但是反而比较

准确。笔者结合自己对《广义叙述学》的理解先谈

一点个人看法。所谓“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必然

要牵涉到“再现者”。这里面包括两个“再现者”，一

个再现者处于实在世界之中，他再现一个纪实叙述。
在他再现的这个纪实叙述中有另一个再现者，虚构

叙述必然是由另一个再现者再现的叙述。对这另一

个“再现者”( 即叙述者) 的考察，正是现代叙述学发

展的起点。赵毅衡在《苦恼的叙述者》一书中，把这

个叙述者看作“作者创造的人物之一”［8］( P1) ，作者委

托这个人物进行叙述。布斯、热奈特、查特曼、A·
纽宁等一大批叙述学家都持这种看法。应该说，叙

述者只是一个比喻，它的本质应该是一个框架，而不

是 一 个 人 格，笔 者 撰 写 了 多 篇 文 章 论 及 该 问

题［9］( P128 － 134)。不论怎样，叙述者应该是首先被叙述

出来的，叙述者处于一度区隔之内。那么，由叙述者

叙述的是否就一定是虚构的呢? 答案是不一定。我

们知道，任何叙述都是由叙述者完成的，纪实叙述同

样是由叙述者完成的，所以我们同样可以说纪实叙

述也可能是“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
所以，“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并不能用来准

确描述虚构叙述的特性，而是只能用来描述虚构叙

述的必备品质。然而，纪实叙述的叙述者往往被理

解为与作者合一，所以那个叙述者常常不被觉察到。
而虚构叙述的叙述者往往被理解为与作者不同，所

以很容易被觉察到。既然我们觉察到了与作者不同

的叙述者，就说明那个叙述者已经不是一个对经验

事实的感知，而是一个想象的产物。既然这个叙述

者是想象的产物，那么由这个叙述者叙述的文本，当

然就不可能再指向经验事实，当然就是虚构的了。
所以，“进一步”这个说法很关键。准确地说，应该

是“再现中被察觉到的进一步再现”。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并没有察觉到“进一步再

现”，我们是无法将文本理解为虚构的，这是因为没

有“进一步再现”，文本就只能处于一度区隔之中，

就只能指向经验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能识

别虚构叙述的原因，比如看《白毛女》的观众将演黄

世仁的演员打死，李碧华小说《霸王别姬》中的陈蝶

衣分不清戏里戏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再现中的

进一步再现”不是判断虚构的充要条件，却是必要

条件。
那么，“再度媒介化( 二度区隔) 和一度媒介化

( 一度区隔) 是否有质的不同?”［1］( P151 － 160) 答案显而

易见，当然有质的不同。一度区隔的再现者处于实

在世界之中，二度区隔的再现者处于叙述文本的一

度区隔之中。一度媒介化是对实在世界中的“现

实”的媒介化，媒介化的产物是“符号”，二度媒介化

是对文本世界中的“符号”的再媒介化，媒介化的产

物是“符号的符号”。这是因为，执行二度媒介化的

主体处于符号世界之中，他除了“符号”之外，没有

任何可用的对“现实”材料的感知。
“为何再现了两次就会成为虚构? 仅与经验世

界隔了两层就必然变成虚构吗?”［1］( P151 － 160) 上文说

过，并不是再现了两次就必然成为虚构，而是虚构必

须被再现两次。与经验世界隔两层并不必然变成虚

构，而是虚构必然与经验世界隔两层。这个说法不

能颠倒，否则谬之大矣。《广义叙述学》中的正确说

法是:“虚构叙述必须在符号再现的基础上再设置

第二层区隔”［2］( P76)。但是从来没有说只要在符号

再现基础上设置了第二层区隔就一定是虚构。
事实上，许多非虚构叙述文本，也都必然要在符

号再现的基础上再设置第二层区隔。例如科学叙

述，我们可能认为，任何科学家都有一个现实人格，

但是当他进入科学研究状态的时候，就必然分裂出

一个科学家人格。当他在进行科学叙述的时候，他

必然不是用他生活中的现实人格在叙述，他的话语

已经与现实话语产生了一层区隔。我们当然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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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叙述是虚构叙述。同样的道理，算命的人

在算命的时候，也并不是用的日常话语，而是用的

“类神仙”话语，这种只在算命时才使用的话语，也

已经与现实话语有了一层区隔，所以也可算是二度

区隔，但是仍然不能理解为虚构。《商榷》举的例子

与此类似，人们照相之前都要精心准备、正襟危坐，

这与日常状态相比已可视为一种再现区隔，然后拍

照、或者画肖像，这是再度媒介化，然而仍然属于纪

实。这是为什么呢?

三 虚构叙述者的层次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正藏在《商榷》提出

的第三组问题的开始部分之中。《商榷》提问的起

点是赵毅衡对虚构叙述的另一种表述: “为传达虚

构文本，作者的人格中将分裂出一个虚构叙述发出

者人格，而且用某种形式提醒接收者，他期盼接收者

分裂出一个人格接收虚构叙述。”［2］( P76) 事实上，这

正可以看作对上文问题的回答。就是说，虚构叙述

的二度区隔，重点还不在于“二度区隔”，而在于“虚

构”。作者不希望读者以理解纪实叙述的方式理解

该文本，正如算命的人不希望被算命者以听笑话的

方式听他说话、精心准备拍照的人不希望看照片的

人看到他平常落魄的样子、科学家不希望科学叙述

被理解为吹牛一样。任何一种叙述，都必然要求叙

述方与接受方进入某种语境与程式。虚构叙述就是

这样一种叙述程式，这种程式的核心是: 叙述者只能

被理解为不存在于现实之中，二度区隔中的内容只

能被理解为没有经验事实的指向性。这就是虚构叙

述的“委托叙述”的内涵: 虚构叙述将叙述权委托给

一个非现实人格或框架，纪实叙述将叙述权委托给

一个现实人格或框架。所以纪实叙述能找到追责对

象，虚构叙述无法找到追责对象。
执行科学叙述的科学家，在现实中他既是一个

普通人，又是一个科学家，他有两种现实身份，算命

的人同样如此。拍照的人，无论他怎么精心准备，正

襟危坐，他仍然希望看照片的人将照片看作是他本

人。如果拍照的人拍照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把照片

上的人看作一个并不存在的人 ( 比如化妆成孙悟

空) ，他也希望人们把照片看作孙悟空而不是他本

人，照片当然就成了虚构。所以，理解虚构叙述的关

键，就是对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非现实存在性”的

约定。科学家、算命、拍照，虽有二度区隔却是纪实，

正好说明了“虚构约定”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商榷》提出的第三组问题的起因有这样几点:

一是赵毅衡提出了“虚构叙述发出者人格”，但是又

说区隔是“一种准人格化的‘叙述者框架’，它与再

现区隔是重合的，二者只是对同一种现象不同角度

的观察”，而作者又定义了叙述者具有“人格—框

架”二象性，他认为前两个表述是矛盾的，而最后一

个表述又让该矛盾显得更加混乱了，因为“这个叙

述者似乎应该处于被区隔了的文本世界中，而不应

该是区隔本身”。应该说，这个观察非常细致非常

敏锐，而且点中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必须分清层次，才能说清楚。首先，“虚构叙述

发出者人格”是第一层次。这个人格是从作者的人

格中分裂出来的，与叙述者没有直接关系，这个人格

的作用是“为了传达虚构文本”［2］( P76)。《商榷》认为

该人格类似于布斯意义上的“隐含作者”，这个说得

通。该人格不同于叙述者，虚构叙述者发出者人格

与叙述者框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该说法并不

矛盾，这也应该没有疑义。问题的关键在对第二个

层次的理解。赵毅衡认为叙述需要的那个“准人格

化的叙述者框架”，其实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叙述者，

而他认为该叙述者框架与再现区隔是重合的。
关键点在于，区隔分为一度区隔和二度区隔，

《商榷》的提问中只说了“被区隔了的文本世界”，而

没有指明是一度区隔还是二度区隔。《广义叙述

学》说得很清楚，这里指的是“再现区隔”，也就是

“一度区隔”。就是说，这个叙述者框架，与一度区

隔是重合的。“对同一种现象不同角度的观察”的

意思是，从区分纪实与虚构的角度来看，叙述者本身

既是一度区隔内的内容，又构成了二度区隔的边框。
从叙述者分析的角度来看，叙述者并不是一个人格，

而是一个“准人格”，事实上是一个框架。这两个框

架从不同的角度看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的组成

成分可能相同，即所谓“重合”。任何叙述者，在一

度区隔中都是纪实性的。虽然是纪实性的，但是却

可能是“非事实”的。
既然叙述者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框架，那么这个

框架中的一部分组分，就既可在一度区隔文本中，又

可以是二度区隔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笼统地说处于

文本中就不能是区隔本身。赵毅衡认为，画幅边框

的区 隔“与 其 说 是 视 觉 性 的，不 如 说 是 解 释 性

的”［2］( P75)。即是说，不论是作为区隔框架，还是作

为叙述者框架，其实都是解释性的。任何叙述者，都

是被解释出来的。被叙述出来的“叙述者”，只能是

框架叙述者的某些组分。例如我写日记，我既可以

不把我写进日记，也可以把我写进日记。不论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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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我”都是叙述框架的一部分。对虚构叙述而

言也是如此，人物叙述者可以很自由地出入于故事

内外，极其自然。在回旋跨层叙述中，我可以写我如

何写这本小说，如果“我”只能被理解为处于区隔了

的文本世界中，“我”怎么可能参与对“我”的叙述?

把叙述者理解为一个框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叙

述者既然不是某一个人格，它的各个组件就都可以

发声，同时，它的各个组件，也都可以进入叙述文本。
如果叙述者只是围成了一度框架，那么出现在

一度框架中的各组件，就只能被理解为纪实的。然

而一度框 架 中 的 再 现 对 象，可 能 是“未 经 验 的 事

实”，所以就可能引发虚构。只要一度框架中的任

何“未经验的事实”围合而成二度框架被双方觉察，

那么处于二度框架中的叙述就只能是虚构的。例如

《商榷》所举的例子，博尔赫斯的《通向阿尔—穆塔

西姆》是对一部并不存在的侦探小说所写的书评，

在一度框架中，作为书评撰写者的博尔赫斯、被评的

侦探小说、书评的文化程式等，都被理解为事实，所

以就被理解为纪实体。但是，为什么放入小说集中

就明确了虚构体裁呢? 这就是因为一度框架内的组

分的非实在性得到了确认。一度框架内的非实在性

一旦得到确认，由此非实在对象围合而成的二度框

架内的内容就成为虚构。开始读者没有发现二度框

架，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组成二度叙述框架的一

度框架中对象的非实在性。事实上，即使不放入小

说集，只要读者知道任何一个组分的非实在性，虚构

都可以得到确认，例如读者知道这本侦探小说不实

在，或者知道书评人不实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鲁迅的《一件小事》，至今还有人争论是纪实还

是虚构，是散文还是小说，因为《一件小事》所记之

事是否是经验事实，至今没有弄清楚。

四 双层区隔与虚构判定谁先谁后?

《一件小事》的例子进一步说明，文化程式与阅

读经验在理解纪实与虚构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如

果文化程式的惯例被打破，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纪

实与虚构。这就引出了《商榷》的第四组问题:“‘文

化程式与阅读经验’是否就已经使读者能做出真实

或虚构的判断了? 也就是说，是先确定是虚构作品

才去找二度区隔，还是先辨别出二度区隔才认定是

虚构作品? 当区隔痕迹不好辨认时，可能会是先认

定虚构，再从叙述中抽象出一个不可见的二度区隔

框架。”［1］( P151 － 160)

这个问题也是笔者曾经对“双层区隔”原则的

商榷要点，在《论虚构叙述的“双层区隔”原则》中已

经详细讨论［10］( P107 － 110)。对于区隔痕迹比较明确的

叙述，做出纪实与虚构的区分比较容易，而对于区隔

痕迹比较模糊的叙述，区分纪实与虚构并不容易。
体裁程式与虚构识别似乎有一个相互作用，确认体

裁和虚构都需要对方的参与，从而可能进入解释的

循环。
事实上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基础学科主要回

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和“为什么”，应用学科要回答

的问题是“怎么办”，如何区分纪实与虚构，是“怎么

办”的问题。而《广义叙述学》的核心任务是回答虚

构是什么，为什么虚构需要区隔。怎么区分纪实与

虚构，是一个应用型问题。虽然如此，《广义叙述

学》仍然给出了如何区分纪实与虚构的提示，但是

仅仅是“举几种双层框架区隔的设置方式，足以推

见类似机制之习用”［2］( P76) ，并进一步认为“文化程

式使 读 者 能 识 别 一 度 再 现 框 架，与 二 度 虚 构 框

架”［2］( P84)。这就导致了《商榷》的质疑。我们同样

应该注意到赵毅衡的另一个论述: “接收者的这种

识别，根据的是文化程式与阅读经验，他的识别不一

定是绝对准确的”，而且要讨论框架被破坏被混淆

的各种可能［2］( P84)。赵毅衡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

题，而是认为这只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
无论采取何种操作方式，最终都是回到对二度

区隔框架的确认上来。赵毅衡的意思是，如果文化

程式是明确的，或者能够被阅读经验明确化，那么二

度框架就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因为文化程式有可

能做假，所以有可能被误判。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

够发现二度框架，那么虚构体裁和相应的文化程式

也是可以被确认的。如果二者都不明朗，阅读经验

失效的时候怎么办呢? 赵毅衡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

的答案。《商榷》因此认为，这类作品 ( 判断过程经

历了从纪实向虚构的转换) ，“似乎只能在指称性上

确认虚构性”［1］( P151 － 160)。但是《商榷》可能没有考

虑到，有更多的类似作品我们从指称性上也不能确

认虚构性，比如上文说过的《一件小事》。又如宗教

典籍，信仰者认为有现实指称性，无神论者认为没有

现实指称性，因为信仰者认为神是实在的，无神论者

认为神是非实在的。对宗教典籍的纪实与虚构的判

断差异，证明虚构与纪实不但可能转化翻转，而且可

能并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冲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又回到“文化

程式”。就是说指称性本身就是由文化程式决定

的。文化程式不但决定了对指称的实在性判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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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将非实在性指称转化为实在性指称，也可以

反过来。博尔赫斯的《通向阿尔—穆塔西姆》的例

子说明的问题并不是通过指称性确认虚构体裁，恰

恰是说明了文化程式在实在性指称与非实在性指称

判断时有绝对影响: 正是因为开始被认为是书评

( 文化程式) ，所以人们才认为侦探小说是存在的;

正是因为后来被放进“小说集”( 文化程式) ，所以人

们才知道被评的侦探小说不存在。从无神论者的角

度看，正是宗教信仰( 文化程式) 使非实在性指称的

神成为了实在性的存在。
现在我们来逐一回答这些问题。“‘文化程式

与阅读经验’是否就已经使读者能做出真实或虚构

的判断了?”此处再次混用了“真实”与“纪实”的概

念，我们暂且将“真实”理解为“纪实”。只要文化程

式是确定的，读者当然能做出纪实或虚构的判断。
但是这个判断不一定准确，因为文化程式有可能做

假。读者的阅读判断的过程，就是不断确认文化程

式的过程。一旦程式确定，他就能准确地判断纪实

与虚构。
“是先确定是虚构作品才去找二度区隔，还是

先辨别出二度区隔才认定是虚构作品?”［1］( P151 － 160)

应该说这二者是同时的。发现二度区隔的同时，就

发现了虚构; 确定虚构的同时，也就认定了它处于二

度区隔之内，不存在先后的问题。但是在操作上，可

能有个先后。比如《广义叙述学》所举的《芝加哥救

火队》拍摄现场被当作飞机失事现场作为新闻播报

的例子［2］( P79)，“眼尖的挑刺的网友”可能先发现二

度区隔( 如摄像设备) ，再发现飞机失事是虚构。而

导播则是先发现虚构( 他知道了是拍摄现场) ，之后

才发现区隔。但是，不论哪种情况，在思维中二者是

同时的。网友在发现区隔的同时立即就知道了这是

虚构; 导播虽然可能之后才发现具体的区隔，但是在

他知道这是拍摄现场的同时一定已经在意识中构想

出了区隔。所以先后问题只是一个操作问题，而不

是一个理论问题。
“当区隔痕迹不好辨认时，可能会是先认定虚

构，再从叙述中抽象出一个不可见的二度区隔框

架。”［1］( P151 － 160) 既然认定虚构和看出二度区隔框架

是同时的，这个说法也就不成立。因为这个说法也

可以倒过来思考，读者也可以先认定有个二度区隔

框架，再认定虚构。比如读者可以先思考或证明

《一件小事》的叙述者是鲁迅想象出来的，不是鲁迅

本人，所以认定它是虚构。反过来说也可以，读者觉

得《一件小事》是放在小说集《呐喊》中的，所以是虚

构的，然后从中看出二度区隔框架。证明《一件小

事》是纪实散文的读者也可以沿这两个思路去做。
两个思路似乎都有个顺序，但事实上这个顺序只是

操作上的，在抽象层面，仍然是同时的。

五 “双层区隔”与叙述分层的区
别与联系

《商榷》的第五组问题是: “是否可能存在着多

度区隔? 还是只能将多度区隔标记简化为一度、二
度区隔?”［1］( P151 － 160) 用了《我们的荆轲》的例子之后

再问道:“接下来的区隔标记是否可以视为三度区

隔? 还是只能将虚构区隔之内的叙述视为纪实型，

再去讨论二度区隔问题? 这似处又接近于叙述层次

问题了。”［1］( P151 － 160)

不得不说，这个观察也相当敏锐，用莫言剧本

《我们的荆轲》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双层区隔

定义中有一个重要表述: “在区隔的边界内建立一

个只具有‘内部真实’的叙述世界”。所谓“内部真

实”，就是虚构区隔内部具有与实在世界一样的逻

辑真实性。亦即是说，在任一区隔内部，遵从实在世

界一样的原则，但是这只是对区隔内部的人而言的。
“只能将虚构区隔之内的叙述视为纪实型”不是“我

们”只能将其视为纪实，而是从一度区隔内部人物

的视点看只能将二度区隔视为纪实型。简单地说，

立足实在世界，只能将一度区隔看作纪实，将二度区

隔看作虚构。立足于一度区隔，只能将二度区隔看

作纪实。立足于二度区隔，所有的叙述都是实在。
例如立足于实在世界，《阿 Q 正传》的叙述者所处的

那个世界就是纪实的，我们相信确实有一个叙述者

在讲故事，而阿 Q 的世界是虚构的。立足于叙述者

( 一度区隔) 的世界，阿 Q 的故事( 二度区隔) 就是纪

实的，变成了一度区隔，叙述者可以明确地说，他是

在给阿 Q“作传”。而立足于阿 Q 的世界，他的经历

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问题与叙述层次确实可以看作同一个问题

的不同切入角度。但是叙述层次问题的讨论视点始

终用的是“我们”的视点，而讨论区隔框架问题需要

不断转变观察者视点。
虽然《我们的荆轲》是虚构文本，但是讨论虚构

文本中的实在性问题，就只能站在这个虚构文本之

中。在文本之中，就拥有了一个实在的视点。关于

荆轲的故事与演员演荆轲的故事又是两个不同的问

题，这个例子要谈的只是演员演戏的问题。在演员

演戏的过程中，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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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登台，第二个阶段是演员准备入戏，第三个阶段是

准备入戏的演员入戏。第一阶段，“人艺小剧场”确

实已经是虚构世界的一部分，登上台的演员已经不

再是现实世界中的普通人了，已经进入一个区隔。
但是在那个区隔的内部，获得了“内部真实”。第二

阶段，几个演员以演员身份对话，这个时候他们扮演

的角色是准备入戏的演员。在演员的视点上看，他

们的对话是纪实的。但是站在观众的视点看，又是

虚构的。第三个阶段，“台上人精神一振”，准备入

戏的演员正式入戏，又进入新的区隔，然而在那个虚

构区隔内部看，戏是实在的，站在观众或演员的角度

看，都是虚构的。我们发现，在每一个阶段，在各区

隔内看都是实在的，在二度区隔外看是虚构的，在一

度区隔外看就是纪实的。所以，“在同一区隔的世

界中，再现并不表现为再现，虚构也并不表现为虚

构，而是显现为事实，这是区隔的基本目的”［2］( P81)。
再看《广义叙述学》对叙述分层的表述: “上一

层次的 任 务 是 为 下 一 层 次 提 供 叙 述 者 或 叙 述 框

架”［2］( P264)。即是说，叙述框架中可以包含另一个叙

述框架，之中还可以再有另一个叙述框架，所以就与

区隔问题重合在一起了。结论不仅如《商榷》所言，

区隔问题“似乎接近于叙述层次问题”，区隔问题就

是叙述层次问题。但是二者讨论的对象截然不同。
叙述层次讨论的是叙述本身的结构问题，区隔讨论

的是叙述各层次中的实在性问题。
那么，“是否可能存在着多度区隔? 还是只能

将多度区隔标记简化为一度、二度区隔?”［1］( P151 － 160)

当然存在着多度区隔，但是讨论多度区隔对于认识

区隔中的实在性问题没有意义，所以在讨论虚构问

题的时候，只需要讨论一度、二度区隔。一个文本的

某一区隔是纪实还是虚构，二者只能居其一。再多

的区隔，对于认识该区隔的实在性也无意义，所以最

终只能简化为双层区隔。
“二度区隔”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试图覆盖人类

思维方式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可能面临各种复杂

的情况。例如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

主持人何炅常常扮成古人主持节目。主持人一般被

看作纪实的，但是一旦扮成古人，主持人就成了虚

构。虚构的主持人怎么可能主持纪实的节目呢? 这

就必须考虑“横向真实”或“文本内真实”的概念。
“文本的真实性，经常必须到文本外的经验世界求

得证实，但是接受者也可以接受内含真实性的文

本。”［11］( P22 － 28)《快乐大本营》中，何炅做主持人是一

度区隔; 何昊扮古人是二度区隔。权且把何炅做主

持当作客观，何炅扮古人的二度区隔就成为一度区

隔，他引入的故事就成为另一个二度区隔。但是何

炅又常常用跳出古人的角色，用实在的主持人声音

说话，这时他的声音一般比较严肃。观众从不同的

声音、语速、表情都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成为区隔标

记。就是说，同一个文本，其中可能内含多种不同层

次的区隔。这个时候，判断纪实与虚构，就要不断转

换视点。
正是因为可能面对各种复杂情况，将区隔简化

为一、二度区隔才是非常重要的，不然问题只会越来

越乱。任何文本有个“横向真实”，一旦我们把这个

文本横向真实作为“客观真实”，那么就可以在这个

基础上再次搭建“二度区隔”。上文说的《我们的荆

轲》实际上也是这样，这出戏的结构，就是一个虚构

叙述寓言: 如何设立不再透明的二度区隔框架。这

与叙述分层貌似有关，实际上是另一种理解方式。

六 结论:“双层区隔”原则的理论
意义

伊瑟尔总结了关于虚构范式在哲学话语中的变

迁的讨论之后认为，( 虚构) “它的功用是变化着的，

而虚构与其变化着的功用相一致，所以它没有永久

不 变 的 本 性，因 为 功 用 表 明 功 能 而 不 是 基

础。”［4］( P181) 双层区隔原则的简化恰恰可以在虚构这

种不断变化的功用中找出一种可以适用于动态情况

中的相对稳定的判断原则，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双层区隔”原则是认识纪实与虚构本质的有

效理论工具，将纷繁复杂的关于叙述的实在性问题

的讨论放入一个简单可行的理论框架之中，为广义

叙述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在接受过程

中仍然可能出现误解，但是历史将证明这是叙述学

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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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 － study on the Double Framing Principle of Fictional Narrative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ussion between

Wang Changcai and Zhao Yiheng

TAN Guang － hui

( Literatur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China)

Abstract: Although fictional narrative doesn’t designate they reality，they may transform from experience to
documentality and fictionality． Acceptation of fictional narrative must be restored to apperceiveexperiences． Fictional
narrative must be reappeared twice，but reappearing twice is not necessarily fictional narrative． Fictional narrative is
double framed from the experience world． Culture pattern is not only the evidence of fictional narrative，but also the
evidence of the designation of narrative object． The frame of fictionality and the frame of narrator are coincided． The
narrative frame and the narrative layer are also coincided． They are only two perspectives of the same thing． The
double framing principle is mere abstract thinking． Not every frame appears in text． The discovery of double framing
principle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general narratology．

Key words: double framing principle; the second frame; documentality / fictionality; culture pattern; narrative
frame; deputed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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